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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道 235 司神线 K0+000～K4+920 路段安保工程

招标工程量清单说明

1．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、合同通用条款、合同条款、

技术规范、技术规范补充条款、附件及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

阅与理解。工程量清单各章按技术规范相应章次编号，因此工

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细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技术规范相应

章节的范围、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。

2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

量，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。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工程量，

由承包人按计量支付规则规定的计量方法，以监理工程师认可

的尺寸、断面计量，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

额；或根据具体情况按合同条款的规定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

算支付额。

3．本合同工程量清单中发包人给出的具有工程数量的每一

个细目，都需填入单价；部分细目数量虽未标出而要求填入总

额价者，投标人应按要求将总额价填入。对于没有填入单价或

总额价的细目，其费用应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

或总额价中，承包人必须按监理工程师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

未填入单价或总额价的工程细目，但不能得到费用的结算与支

付。

4．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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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量清单所列各细目之中，未列细目不予计量的工作，其费用

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。

5．除非合同另有规定，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

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、材料、机械、

质检（自检）、观测、安装、缺陷修复、管理、保险（工程一切

险和第三方责任险除外）、税规费、利润等费用，以及合同明示

或暗示的所有责任、义务和一切风险。

6．承包人对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、运输、维

护、拆卸、拼装等支付的费用，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

总额价之中。

7．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，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

合同条款的效力，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

复缺陷的责任。

8．对于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，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，如发

现工程量清单中有计算方面的算术差错和存在不平衡报价而投

标人又不能提出按交通部颁布的定额为基础的单价分析，其单

价将按照招标文件中的规定进行修正。

9．工程保险费的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第100章（不含安

全生产经费、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的保险费、暂定金额

的总计）至第900章的合计金额，保险费率为4.5‰。工程量清

单第 100 章内列有上述保险费的支付细目，投标人根据上述保

险费率计算出保险费，填入工程量清单。除上述工程一切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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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责任险以外，所投其他保险的保险费均由承包人承担并

支付，分摊在各项目的单价中，不在报价中单列。

11．竣工文件编制费用按 1.5 万元计列并由发包人掌握，

至承包人完成竣工文件的编制工作并经发包人确认后支付。如

承包人无法按本项目有关竣工文件的编制办法完成竣工文件的

编制工作，则发包人将利用该笔费用另行第三方进行编制，并

从承包人的承包金额中扣除 1.5万元后另行支付给第三方，承

包人必须无条件服从。另行委托的竣工文件编制人只负责整理

竣工资料，基础资料及相关工作仍由承包人提供和负责。

12．安全生产经费按 2.412万元计列，不参与竞争性报价。

13．工程管理设备按 2.5万元计列，包括发包人、监理和

承包人的计量软件，以及发包人的预算软件、办公电脑、打印

机、复印机等办公设施，由发包人掌握使用。

14．清单中已明确的其余单价与合价均不可改变，投标人

应按既定金额填列，具体由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实施并应符合

发包人要求。

15．在工程量清单中标明的暂定金额，除合同另有规定外，

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，报经发包人批准后指令全部或部分地使

用，或者根本不予动用。

16. 本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“暂列金额 由投标人按规定

计算后填列，用于工程变更、工程地质与自然条件的意外费和

价格意外费等的支出，由发包人根据实际情况掌握使用。除合

同另有规定外，应结合工程具体情况，报经发包人批准后指令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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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或部分地使用，或者根本不予动用。

17．由发包人提供的各种原材料，在到达工地的现场范围

内，承包人因交接、短距离运输和贮存所产生的费用，已包含

在承包人的报价中。

18．计量方法：

(1)用于支付已完工工程的计量方法，应符合技术规范中相

应章节的“计量与支付”条款的规定。

(2)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，

不是工程量清单的外延。当图纸、工程量清单与施工的实际数

量不一致时，以发包人确认的实际施工数量进行计量支付。

19．工程量清单中“数量”、“单价”、“合价或金额”等栏

目除已由招标人填写的数字外，其余有工程数量的栏目投标人

均应填写或报价。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元（人民币）结

算。

20．发包人提供固化工程量清单，投标人除按清单中的子

项目进行报价外，不得做其它任何修改。

汕头市潮南区公路局

2017 年 1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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